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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　函
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承辦人：呂姿瑩

電話：04-7531880

電子信箱：retniw@email.chcg.gov.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鹿鳴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11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學字第106040967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實施計畫（1個電子檔）(0409677A00_ATTCH2.pdf)

主旨：檢送106年國中小行動學習計畫─教師增能工作坊之「資

訊科技工具與教學結合運用研習（物聯網進階體驗營）」

實施計畫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6年11月24日北市教資字第10642

13400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因應十二年國教課程設立之科技領域，強化中小學教師

課程教學與設計、機器人操作與設計、程式設計關鍵能力

，特辦理本研習活動。

三、旨揭研習訂於106年12月15日（星期五）及12月22日(星期

五)9時至17時假臺北市內湖區南湖國小3樓會議室（臺北

市內湖區康寧路3段200號）辦理，即日起請至全國教師進

修網（http：//www3.inservice.edu.tw/）報名，課程代

碼：2315438及2315440。

四、本研習活動依報名時間先後順序錄取35位，每校至多以2

人為限。報名經錄取後請務必全程參加，為讓其他人有機

會參加研習，已上網報名研習的人員，因故無法出席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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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務必取消，以便遞補其他人員。全程參與研習者，由承

辦單位核發7小時研習時數。

五、本次課程毋須費用，相關材料套件由主辦單位於課程中借

用，請自備可無線上網的筆記型電腦，授課內容請詳參附

件。

六、本活動如有未盡事宜，請逕洽臺北市南湖國小陳錫安主任

或趙珊誼小姐，電話：02-26321296轉81或83。

正本：本縣各國民中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 2017-11-29
14:55:44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

